
作为基层检察院，芙蓉区检察院没有
松懈过对自己的要求，在 2018 年 3 月便成
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 ，同时设立一名专职工作人员 、配备办
公设备、保障用车和每年 10 万元的专用经
费，从人、财、物各个方面保障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 同时制定了办公室工作职
责、保密要求、线索移送办法等制度，确保
不折不扣地把专项斗争工作抓紧抓实，抓
出实实在在的效果。

该院成立了以检察长王均全为组长
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检察长
白涛兼扫黑办主任， 抽调第一检察部、第
二检察部 6 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
优秀员额检察官，组建 2 个涉黑涉恶专业
办案团队 ，采用 “捕诉一体 ”办案模式 ，具
体负责涉黑涉恶案件办理。 在具体办案过
程中，要求检察官严格遵照长沙市检察院
下发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规范化建设意
见，进一步提升涉黑涉恶案件的办理规范
化程度。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芙蓉区检察长共
包案办理涉黑涉恶案件 6 件、副检察长办
理案件 9 件，这种以上率下的工作模式推
动了全院做实各环节工作。

如负责湖南省扫黑办、湖南省人民检
察院、 湖南省公安厅联合挂牌督办的 “9·

05”案，在侦查阶段包案领导就和其他员额
检察官提前介入，通过逐一审查讯问笔录、
系统梳理书证材料、全面阅览卷宗等方式
查漏补缺，就案件继续侦查相关事宜与公
安机关进行直接沟通，要求公安机关尽可
能全面地巩固 、完善证据体系 ，查明案件

事实、确保有力指控。严格把好重大涉黑涉
恶案件的事实关、 证据关、 程序关和法律
关。

“我们要多做 ‘战斗员 ’，少做 ‘指挥
员’。 ”案件承办人、副检察长白涛对记者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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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均全出庭尹某等人组织卖淫案。 通讯员 刘向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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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新村人头攒动，化龙池灯火通明，长沙火车站旅客摩肩接踵……这是人们眼里活力朝气的芙蓉区。
马王堆承载千年记忆，定王台伫立不变，老街巷弄里挂着腊鱼腊肉……普通而重复的日子里，“老口子”在此守着柴米油盐和“霸

蛮”的个性，这是人们眼里底蕴悠长的芙蓉区。
多面而繁华的芙蓉区有无限的魅力，而不变的是平安喜乐之下法治力量的支撑。 自 2018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以来，长沙市

芙蓉区检察院扎实开展专项斗争，贡献检察力量。

扫黑除恶的期限不是 3
年 ，在今后的时间里更要不
断建立健全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行为防范打击长效机制 。
芙蓉区检察院结合辖区实际
情况， 系统梳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出台的相关
文件制度， 提升并形成一批
管当前、利长远的工作机制，
推动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得到
根本遏制， 涉黑涉恶治安乱
点得到全面整治， 确保扫黑
除恶工作常态化开展。

“检察长包案制”就已成
了一大固定机制。 对涉黑及
重大涉恶案件实行领导包案
办理， 包案领导及案件办理
组承担办案主体责任， 实施
“捕诉一体”， 从提前介入到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法律监
督等阶段“一套人马”全流程
办理。

该院制定了 《对涉黑涉
恶案件加强法律监督的意
见》，旨在充分发挥检察机关
的法律监督职能， 对涉黑涉
恶案件的刑事立案及侦查 、
审判 、 刑罚执行进行监督 。
为加强对芙蓉区社区矫正人
员中涉黑恶人员的监管 ，从
严掌控芙蓉区涉黑涉恶社区
矫正人员的刑罚执行， 制定
了 《关于进一步在芙蓉区社
区矫正人员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检察活动实施方案》。

在建立涉黑涉恶及 “保
护伞 ”线索规范管理工作机
制、侦捕诉衔接工作机制、听
庭评庭工作机制等方面 ，芙
蓉区检察院对涉黑涉恶及
“保护伞”线索统一由扫黑办
归口管理。 扫黑办安排专人
负责 ，建立台账 ，分类处置 ，
保密运行，并制定了《提前介
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办
法》《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
院听庭评议工作实施方案 》
等章程。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
黑恶势力的斗争是一项长期
工作， 芙蓉区检察院将继续
号召全院执法办案干警积极
投身于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之中 ，依法、正确 、及时履
行职能， 为赢得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胜利贡献检察智慧
与力量。

“依法严格办案，坚持除恶务尽，确保
斗争实效是我们这三年扫黑除恶工作中
最要紧的部分。 ”历数芙蓉区检察院办过
的案子，王均全坚定地说。

他自己办理的犯罪嫌疑人徐某某、沈
某等 56 人涉嫌组织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
淫罪 、抢劫罪案件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
诉时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但经过仔细
审查案件 、 多次员额检察官联席会议讨
论，该院认为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标准，经请示上级检察
机关，依法按普通刑事案件办理。

坚持在办案中监督、监督中办案是该
院的一大宗旨。 强化监督意识，深入分析、
研判 、梳理可能存在的问题 ，综合利用各
项监督手段，以监督促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依法深入开展。

在办理周某一案中 ， 承办人经过梳
理，追诉了 5 名同案犯。 后经公安机关侦
查取证，成功打掉了以肖某某为首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以及以周利为首的恶势力犯
罪集团。 其中肖某某一审被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张某一审被判处有
期徒刑 17 年，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6 个月，充分发挥了检察监督职能。

黑恶势力坐大，“保护伞”的“恶”不容

小觑，芙蓉区检察院紧盯上级交办、群众反
映强烈的涉黑涉恶重点案件，做到对背后
“保护伞”“关系网”没查清的不放过，对背
后腐败问题没查清的不放过，对失职渎职
问题没查清的不放过，严格落实签字背书
制度。 另外，对办理的相关刑事案件进行
全面梳理汇总，重点审查该类案件中存在
的涉案人员为化名 、外号 、在逃及是否有
保护伞情况。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该院共
摸排出 9 条涉黑涉恶“保护伞”线索。

打击与保护并重，打击的是“黑恶”，保
护的是广大人民。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该
院共办理各类涉及“校园贷”“裸贷”的案件
共 8 件 81 人，提起公诉未成年人涉黑涉恶
案件 1 件 1 人。

“我们驻公安机关对这个案子进行逐
一指导。 提前梳理的每一笔犯罪事实进行
证据固定，所涉及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逐一
核实讯问 ，尘埃落定后 ，自己悬着的心才
落下来。 ” 办理“校园贷”案件的检察官刘
珺说。

彭某涉嫌强奸、 强迫卖淫一案令办案
人员都十分痛心，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拘
禁罪移送审查起诉，芙蓉区检察院通过出
具详细的补侦提纲， 两次退回补充侦查，
成功揪出被告人彭某背后隐藏的 “套路

贷” 恶势力犯罪集团。 对彭某依法变更罪
名，以强迫卖淫罪、强奸罪两罪向芙蓉区法
院提起公诉，并将该案准确定性为“恶势力
犯罪集团”。法院最终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
徒刑 10 年。 此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净化了社会风气，维护了社会治安环境，被
评为 2020 年度长沙市十大优秀司法执法
案例。

如何铲除滋生土壤、 实现新突破是除
办案外的另一个角度“考题”。 芙蓉区检察
院对黑恶犯罪高发的地区和领域进行深度
分析，剖析出黑恶犯罪的成因、特征、防范
对策， 同时注重挖掘黑恶势力犯罪产生的
深层次原因，对共性问题追根溯源，抽丝剥
茧，帮助清除行业犯罪隐患。该院检察官撰
写的“套路贷”案件调研文章，以办理的“套
路贷”案件调研为基础，归纳总结出该类犯
罪的行为特点， 梳理出检察机关在办理该
类案件过程中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
审查难点，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审查对策，
为司法办案提供有益参考；另外，坚持标本
兼治大局观、立足办案深挖犯罪根源，聚焦
重点行业领域和突出问题， 充分发挥检察
建议作用； 并坚决贯彻全国扫黑办部署的
“六清行动”要求，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坚决
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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